
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
郑教师函〔2024〕525 号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涉师德师风事件（线索）核查与

报告工作指南》的通知

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，市属

事业及民办学校,市属高校，机关各处室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

的重要论述，健全师德师风建设体制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师德管

理，规范师德核查与报告工作，根据省教育厅《涉师德师风事

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工作指南》（教办师〔2024〕220 号），制定

了郑州市教育局《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工作指

南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工作指南

2024 年 9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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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工作指南

为加强新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，落实师

德师风第一标准，切实改进师德违规行为的核查、处理、报告

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师德管理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时效性，制定

本《指南》。

―、适用范围

本《指南》适用于全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类学校对涉

师德师风事件（线索）进行核查、对查实问题进行处理以及处

理结果报送涉及的相关工作。

经调查核实，超出师德师风范畴的事件（线索）不纳入本

《指南》适用范围。

二、责任主体

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工作中，涉及学校为市

局直属学校、市属事业及各民办学校，核查与报告的责任主体

为学校；涉及学校为区县（市）教育局所管辖的中小学、幼儿

园、中等职业学校的，核查与报告的责任主体为区县（市）教

育局。涉及多个责任主体的，各责任主体根据事件（线索）涉

及人员归属，分别履行相应责任。

学校是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，学校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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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举办者承担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直接监管责任，各区县（市）

教育局承担本地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监管责任。各区县

（市）教育局、各学校应协同做好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

与报告工作，必要时应争取当地宣传、纪检监察、公安、人社、

派出所、办事处、社区等部门的支持，协同开展师德师风问题

的处置工作。

三、工作依据

涉师德师风事件（线索）核查与处理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令第 18

号）、《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

第 10 号）、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中小

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

准则》（教师〔2018〕16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

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18〕17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

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（教党〔2019〕10 号）、《中共教育部

党组关于完善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体制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党〔2021〕79 号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

察院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22〕32

号）、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

理办法〉细则》（教师〔2021〕492 号）、《郑州市教育局关于下

发〈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细则〉的通



— 4 —

知》（郑教师〔2021〕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依纪依规开展工作。

四、监测与启动

市教育局依托“河南省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投诉管理平

台”、郑州教育信息网师德投诉渠道、网络舆情监控等开展日常

监测工作，并及时将受理信息转交转办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

各直属学校核查办理，对于情节较为严重、预判会产生较大影

响的，将启动核查报送机制，向涉事责任主体发出核查函。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各学校要落实教育系统热点敏感舆

情应急处置工作的“7*24”监测机制，重点加强对涉师德师风

问题网络舆情的监测，并定期开展师德师风风险隐患专项排查。

监测范围主要包括传统媒体、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短视频平台、

新闻客户端、博客、论坛、涉校网络社区等。各单位监测到涉

师德师风的重大事件，在启动核查工作的同时应第一时间向市

教育局报告事件进展。

五、响应与调查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各学校应成立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

核查与报告工作领导或协调机构，统筹推进线上线下师德舆情

监测引导、核查处理、报告等工作。各单位发现涉师德师风事

件（线索）后需快速响应，督促指导涉及学校依规开展核查处

理，必要时可由学校上级主管教育部门提级办理。

责任主体接到省教育厅、市教育局核查函后，需在 24 小时

内制定调查方案、启动调查程序，并严格按照核查函中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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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时间节点完成后续工作。要及时对“河南省教师违反职业道

德行为投诉管理平台”内受理的事项开展核查处理，并在平台

内反馈办理结果。

六、事件（线索）处理

各单位遵循“及时报告、调查为先、事实为准、尽早回应”

原则，充分发挥师德师风工作部门和专家机构作用，对事件和

违规行为做到定性准确、处理有据、程序合法、手续完备。对

涉事教师进行处理的同时，依纪依规对其所在单位有关负责人

进行追责问责。对于情节较为严重、社会影响较为恶劣的，需

做好应急预案，回应社会关切，妥善应对舆情。

七、报告要求

各责任主体须严格按照核查函要求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事

件核查处理报告，不能按时完成的应在截止时间前说明原因和

预计报送时间。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各学校要建立师德师风事件（线索）

处理台账，对上级部门要求核查和自主发现处理的师德师风问

题进行跟踪办结销号。落实师德违规查处通报和报告制度，每

年 6 月 25 日、12 月 25 日向市教育局报送师德违规及处理情况，

市局汇总后报送省教育厅。

八、结果运用

市教育局将依据涉师德师风事件（线索）核查与报告工作

台账、师德建设工作成效与突出问题，对各责任主体工作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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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将运用于党建履职、教育督导、文明

创建、评优奖励等各项教育事业发展。对于出现瞒报漏报、报

告与实际不符、严重超期且未说明原因等重大工作失误的，将

依纪依规对有关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并进行通报。

九、组织管理

市教育局人事处、组织干部处、宣传外事处、基础教育处、

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处、高等教育处、教师教育处、民办教育

管理处、督导办、安全保卫处、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等联合成

立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专班，专班办公室设在教师处，统筹推进

包含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核查与报告在内的师德师风建设工

作。

涉师德师风事件(线索)的监测、调查、处理、报告等事项，

涉及中小学、幼儿园的由教师处归口管理，涉及中等职业学校

的由职成教处归口管理，涉及高等学校的由高教处归口管理，

涉及市管民办学校的民办处配合处理。

http://zzjy.zhengzhou.gov.cn/mbjyglc.jhtml
http://zzjy.zhengzhou.gov.cn/mbjyglc.jhtml
http://zzjy.zhengzhou.gov.cn/jyddwyh.jhtml

